
《关于公布实施临沂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和集体农用地

基准地价成果的公告》解读 

按照自然资源部和省自然资源厅工作部署，依据相关技

术规程规范，临沂市组织完成了市辖三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

地价和农用地基准地价设立工作。制定成果已经市政府批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了《关于公布实施临沂集体建设用

地基准地价和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的公告》，于 2024年

2 月 26 日起公布实施。现就相关内容作如下解读： 

一、设立背景 

作为全省首个验收通过的集体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基准

地价成果，临沂市辖三区集体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基准地价体

系设立，对显化集体土地资源资产价值，支撑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强公示地价管理，提高政府对

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设立成果

经省自然资源厅组织验收、市政府批准后，由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及时向社会公布实施，并报自然资源部备案。 

二、设立过程 

按照省自然资源厅工作安排和部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迅速启动集体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基准地价制定工作。 

一是调查资料。调取了市辖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

规划、各类经济发展数据，以及农用地相关统计信息；根据

前期大数据分析结果，深入各乡镇和村，通过函表、访问、



实地入户调查等方式，向有关部门、乡镇、村收集基准地价

设立所需资料；调查了集体建设用地和农用地交易、转让、

出租等资料。 

二是内业处理。按照规程要求，绘制图件，确定级别和

区片，测算基准地价，编制修正体系，形成初步成果。 

三是成果论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别征求了各区政

府、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各区自然资源局、行业专业机

构及有关人员的意见。并召开了基准地价制定成果听证会，

听取来自社会各界的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

善成果。 

四是成果验收及完善。调整成果通过省自然资源厅专家

组验收，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修订完善成果。2024 年初调整

成果经市政府研究通过，批准成果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

布印发，于 2 月 26 日起正式公布实施。 

三、主要内容 

本着针对性、前瞻性、适用性原则，采取分类定级的技

术路线划分土地级别。对确定的级别进行验证，确定地价水

平。主要内容如下： 

（一）设立范围。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价范围以市

辖三区（兰山区、河东区、罗庄区，含临沂国家高新区和临

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域行政界线作为控制边界，结合 2019

年度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价范围，扣除该评价范围



内未有大面积集体建设用地部分，确定四类用途集体建设用

地评价范围。 

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价范围根据《临沂市农用地基准

地价设立技术方案》和临沂市辖三区农用地分布特点，以市

辖三区（兰山区、河东区、罗庄区，含临沂国家高新区和临

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域行政界线作为控制边界，评价对象

为临沂市辖三区范围的所有农用地。 

（二）设立用途。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四类用途：商服用

地、宅基地、工业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集体农

用地不区分用途。 

（三）设立级别。集体建设用地的四类用地均分别划分

五个级别并细化区片，其中商服用地细化 13 个区片，宅基地

细化 14个区片，工业用地细化 12个区片，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细化 9个区片。集体农用地划分三个级别。 

（四）设立地价。在合理准确界定基准地价内涵的基础

上，开展估价资料的调查和整理，对调查到的样点地价进行

测算，根据样点地价测算结果，计算各用途级别（区片）基

准地价，并对计算结果进行验证、调整，确定最终的级别（区

片）基准地价。 

四、应用方向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可以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

市（出让）、租赁、入股确定地价提供参考依据；为集体建



设用地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地价标准和宏观引导；为宅基

地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

出宅基地使用权补偿提供价格参考；同时可以为确定集体建

设用地入市交易环节相关税费、制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配套

政策提供依据。 

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可以为集体农用地承（转）包、转

让、租赁、作价入股、联营、抵押等提供价格确定依据；为

实现农用地地价的监测和调控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可促进农

用地经营权实现公平交易、引导农用地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